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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文成县地方财政补贴性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凡种植或管理糯米山药的农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集体经济组织

等生产主体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糯米山药可作为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山药”）： 

（一）种植地块应位于当地洪水警戒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区、非行洪区、非泄洪区内； 

（二）生长正常； 

（三）品种在当地种植一年（含）以上，且是经当地推广成熟的优质品种； 

（四）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五）种植面积在 5亩（含）以上的可单独投保；种植面积在 5亩（不含）以下的可通

过专业合作组织或村集体组织投保。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糯米山药在遭遇热带气旋时，当保险合同约定气象观测站

实测气象数据达到约定理赔标准，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其中，在热带气旋影响过程中逐日极大风速≥24.5米/秒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

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糯米山药在高温干旱时，当保险合同约定气象观测站实测

气象数据达到约定理赔标准，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其中，在遭遇高温或干旱灾害时，保险期间平均日降水量在 5.5毫米（含）以下或实测

日最高气温高于 38℃（含）的天数超过 10天，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气象数据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气象站观测数据为准。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

意行为；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动物侵食、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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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子、肥料、农药等质量问题。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收获后发生的损失； 

（二）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自行毁掉或放弃保险标的种植或改种其

他作物的；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 

第八条  保险山药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约定亩均产量与约定收购价格的乘积确定，除政

府文件另有规定外，每亩保险山药的保险金额为 3000元，具体保险金额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按照保险山药投入生产至收获周期确定，

具体起讫日期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

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

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

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

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四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山药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

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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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

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自负部分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付自负部分保险费的，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

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

收取保险责任开始时至保险合同解除时期间的保险费。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糯米山药种植管理的规定，搞好种植管

理，建立、健全和执行田间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农业部门和保险人的防灾检查及合理

建议，切实做好安全防灾防损工作，维护保险山药的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

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糯米山药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

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第十七条 保险山药转让时，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八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保险单、保险凭证、

索赔申请书等资料。 

赔偿处理 

第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

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条  保险山药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期间最高赔偿比例 

（一）发生保险责任第三条的保险事故： 

期间最高赔偿比例按照《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一》计算。 

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一 

风速（米/秒） 风力等级 赔付比例（%） 

[24.5-28.4] 10级 1.2 

[28.5-32.6] 11级 2 

[32.7-36.9] 12级 6 

[37.0-41.4] 13级 10 

[41.5-46.1] 14级 12 

[46.2-50.9] 15级 14 

[51.0-56.0] 16级 16 

[56.1-61.2] 17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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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17级以上 20 

按照《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一》统计《约定测站网信息表》中每个

测站在热带气旋影响过程中逐日极大风速（≥24.5米/秒）对应的最大赔偿金额；保险期间

发生多个热带气旋时，每个测站分别累加多个热带气旋影响下的最大赔偿金额；保险期结

束后取站网中各站累加值的最大值作为最终赔付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约定测站网信息表 

序号 区站号 站名 海拔 乡镇 

1 58750 文成 105.4 大峃镇 

2 K3039 黄坦 325 黄坦镇 

3 K3058 巨屿 298 巨屿镇 

4 K3096 公阳 479 公阳乡 

5 K3114 珊溪 313 珊溪镇 

6 K3115 黄坦云湖 297 黄坦镇 

7 K3157 平和 476.8 平和乡 

8 K3158 大峃樟台 452 大峃镇 

9 K3226 大峃里阳 580 大峃镇 

10 K3228 大峃金炉 635 大峃镇 

11 K3229 大峃龙川 246 大峃镇 

12 K3231 峃口 331 峃口镇 

13 K3233 黄坦富岙 376 黄坦镇 

14 K3234 大峃金垟 410 大峃镇 

15 K3292 大峃馒头山 179 大峃镇 

16 K3701 珊溪毛坑 409 珊溪镇 

（二）发生保险责任第四条的保险事故： 

期间最高赔偿比例按照《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二》计算。 

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二 

保险期间平均降水

量（毫米） 
赔付比例（%） 

保险期间≥38℃

高温日数（天） 
赔付比

例（%） 

＞5.5 0 ＜10 0 

[5.3，5.5] 4 [10，13] 4 

[5.0，5.3） 8 [14，15] 8 

[4.5，5.0） 12 [16，17] 12 

[4.0，4.5） 16 [18，19] 16 

[3.5，4.0） 20 [20，21] 22 

[3.0，3.5） 24 [22，23] 28 

[2.5，3.0） 32 [24，25] 36 

[2.0，2.5） 40 [26，31] 46 

[1.5，2.0） 60 [32，38] 60 

[0.8，1.5） 68 [39，4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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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80 [46，50] 72 

  ＞50 80 

理赔金额按照《文成糯米山药气象指数保险损失赔偿表二》统计文成县气象局本站（区

站号 58750）气象站点发布的保险期间平均降水量或保险期间日最高气温≥38℃的日数所对

应的理赔金额取其赔付比例最大值进行赔偿。 

最终理赔金额以保险责任中热带气旋、高温干旱两种灾害理赔金额累计赔付。 

第二十一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积时，若无法区分

保险标的与非保险标的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 

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保险人以可保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 

本条所指可保面积指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实际种植面积。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山药每亩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

则以每亩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山药每亩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

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

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四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

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

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

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

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

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

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

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十六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相关政府部门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

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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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保险山药发生全部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本

保险合同终止；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退还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

损失发生之日止期间剩余部分的保险费。 

释义 

第二十九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热带气旋：生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具有有组织的对流和确定的气旋性环流的非锋

面性涡旋的统称，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 

 


